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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个人账户启封业务可以选择“柜面申请”或“网厅办理”。
2. 单位选择“柜面办理”办理个人账户启封时，请到“下载中心”下载《单位汇缴变更-个人启封模板》（EXCEL格式）。
3. 单位经办人员只需选择填写《单位汇缴变更-个人启封模板》时，必填项为“个人账号”、“姓名”、“新个人缴存基数”或“新月缴存额”。
4. 基数核定方式:“个人缴存基数为准”、“以月缴存额为准”两种方式，同一单位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核定方式。选择“以个人缴存基数为准”的，无需录入“新月缴存额”；选择“以月缴存额为准”的，无需录入“新个人缴存基数”；个人缴存基数和月缴存额均不得超出“限高保低”标准。月缴存额包括单位和个人部分。
5. 单位选择“网厅办理”办理个人账户启封时，单位经办人员登陆中心网站“网上办事大厅”（http://cx.ptgjj.com/wsyyt）选择“单位管理”中的“缴存单位用户”，录入单位公积金账号、经办人二代身份证号码、经办人手机号码、动态密码等可以直接进入操作界面，选择“办结业务”中“个人启封”进行办理。办理程序和步骤按“使用帮助”的“单位非证书用户”操作手册进行业务操作。
